嘉定校区图书馆场地预约须知
1、 举办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读书会、讲座、论坛、沙龙等活动的单位，请通过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（OA）向校宣传部、文科办等相关部门报批，涉外的还需报国际合作交流部复审，将审批结果（OA流程单）打印后，与场地预约申请表一同提交至嘉定校区图书馆。
2、 需现场直播或者录像的校内机构，请填写《同济大学图书馆（博物馆）入馆摄影、摄像申请表》，经校有关部门（宣传部、学院或团委等）审批后，与场地预约申请表一同提交至嘉定校区图书馆。
3、 需放映视频影像资料的，需经校有关部门（宣传部、外事办或学院等）对视频内容审核通过方可在报告厅、影音室放映。
4、 请在活动开始前至少7个工作日，但不超过14个工作日，提交您的场地预约申请。并在“审批意见”中加盖相关部门公章，如实填写以免影响审批与后续通知。工作人员将在活动开始前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您提供的联系方式，告知您预约申请的审核结果。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场地。
5、 借用场地单位需遵守相关场地使用管理规定，严禁为帮助校外公司以校内名义申请场地，如查实违反规定，将报学校处理。

填表前请认真仔细阅读场地预约须知，请将纸质申请表交至嘉定校区图书馆一楼咨询台。














	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图书馆场地借用申请表

	申请人/负责人
	                  □学生 □教师 □其他    

	申请人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所在学院/部门）

	联系电话
	
	邮箱
	

	申请场地
	□学术交流空间  
□报告厅
□多功能学习空间
□其他       
	活动类别
	□讲座 □教学 □培训 □展览
□体验 □会议 □学习交流
□其他       


	正式使用
场地时间
	     月     日     --      
	预计布场时间
	     月     日     --     
□ 彩排时间          

	活动名称
	
	活动人数
	

	需用设备
	□投影仪  □电脑  □话筒
□其他     
	视频播放
	□有
□无
	直播或录像
	□有
□无

	活动介绍
	（活动单位、活动内容、形式）




	申请人/活动负责人承诺
（要求全程在场）
	□提交《活动议程》 
□要求全程在场
□同意遵守《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图书馆场地借用注意事项》（详见第三页）

亲笔签名：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

	活动联络人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

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

	 是否涉外活动:     □ 是                  □否

	审  批  意  见   

	校团委/学院审批意见及公章
	审批人签名：       （盖章）
日期：
	校外事办（涉外活动）审批意见及公章
	审批人签名：        （盖章）
日期：

	校宣传部（涉及校外单位活动）审批意见及公章

	审批人签名：       （盖章）
日期：
	图书馆审批意见
	审批人签名：       （盖章）
日期：


嘉定校区图书馆场地借用申请流程
拟通过
填写申请表
附上活动OA审批通过流程单
递交申请单
提前7-14个工作日并附活动议程等文件
申请单位
了解场地借用流程并下载申请表
初审
学院、职能部门或社团管理部门
图书馆
审核
预约完成
通过
通过

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图书馆场地借用注意事项
一、 场地布置与维护事项
(一) 布置、宣传、招待等工作，一概由借用单位自行办理。
(二) 如需变更桌椅摆设，应事先提出场地布置图并经同意。场地原置桌椅请使用单位自行搬动排列；使用完毕后，请恢复场地及设备原状与功能正常运作。
(三) 借用物品应事先提出申请并经同意。除借用范围内交付使用的器材外，将由管理单位负责人员操作，包括水电、空调、消防、影音播放系统等原设定，不得擅自变更。
(四) 场地使用及布置范围仅限原申请的借用区域，请勿任意跨区使用或影响其他区域运作。
(五) 进场及活动时间需依照申请核定的内容执行，使用场地请勿逾时，期间将由管理单位负责人员控制适当音量，以免影响其他使用者。
(六) 嘉定校区图书馆为本校资产，为维护场地，所有布置请勿使用一般胶带、双面胶、强力胶、钉枪等任何会损坏嘉定校区图书馆建筑、墙壁、地板、设备、家具、陈列品等器具。
(七) 使用期间请维护环境整洁，大型垃圾请于活动结束后自行处理并带走，如大型帆布、木料、KT版及其他布置。
(八) 场地使用完毕后需将现场恢复原状，并经嘉定校区图书馆管理人员确认后，完成场地归还。
(九) 如有任何损坏情况，需于3日内修复回原状或照价赔偿，以免影响后续借用者的权益。
二、 餐饮事项
(一) 嘉定校区图书馆不负责代订餐点，除一楼休闲交流区以外，其他区域内禁止带入有色饮料和食品。
(二) 楼层设饮水机，嘉定校区图书馆不提供纯净水和饮水器具。
三、 安全事项
(一) 场地借用后，请借用人协助嘉定校区图书馆工作，确保安全。
(二) 嘉定校区图书馆全面禁烟、火，请勿于室内抽烟或使用蜡烛等器具，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接电。
(三) 危险物品均不得带入场内，以免损坏场地 。
四、 管理事项
（一）借用人应按照提交的活动流程正确使用场地，如使用与申请内容不符、私自转让使用场地、或损害活动范围及嘉定校区图书馆建筑物与设备者，管理单位可立即停止借用，请求相关损害赔偿，并自发生日起3个月内停止受理该申请人/单位的借用申请。
（二）如因场所、设备原因或学校有重大活动安排，致使预约的场地无法如期使用的，嘉定校区图书馆将会尽早通知借用人，并配合调整借用时间。本事项如有未尽事宜，依照本校相关法规执行。嘉定校区图书馆咨询电话:021-6958945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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